
野菊深处是家乡

国庆长假，我携妻带子回
老家小住。

田里的谷粒归仓了，地里
那些红薯、黄豆等作物也都带
着饱满的行囊回家了。放眼望
去， 家乡的原野有些寥廓空
旷，草色半枯半青，微风轻掠，

我便看到了那些执着而坚定
的身影， 那些星星点点的黄。

哦，家乡的野菊花开了。

这个季节，不是百花争艳
的时候， 野菊花却悄悄地开
了，一蓬蓬，一丛丛，开在山坡
沟壑，开在田埂地边，开在家
乡那亲切的土地上。

我默默地打量着那些野
菊花，纤细修长的茎，细碎淡
绿的叶，圆圆金黄的花。一朵
朵小花开的是那么得随心所
欲，那么得烂漫动人。它们素

面朝天，无邪地绽放，圣洁、淡
雅、恬静、真实，一下子就能攫
住人的内心。每一朵小花都是
一朵笑靥， 朝着我们微笑；每
一朵小花都是一盏明灯，把家
乡的风景点亮。

儿子在开满野菊花的山
坡上奔跑、玩闹。望着儿子顽
皮的模样，我分明看到了自己
少年时的身影。那时，天也是
这般得蓝， 风也是这样得轻，

野菊花正是这般得俏模样。我
们一群儿时的小伙伴，就在这
片山坡奔跑着———像我儿子
现在一样奔跑着、 嬉闹着，不
时摘一朵野菊花闻一下，然
后，随手就轻轻地扔掉，扔在
那细细的风中，扔在记忆最深
的角落里。

年年花开， 岁岁菊香。野

菊花总会在它们的花期里如
期开放，在属于它们的季节里
暗送幽香。它们生长、开花，不
论土地是肥是贫，不论天时是
好是坏。 它们悄悄地开着，吐
露芬芳，它们的根深深地扎在
家乡的土地里，默默地坚守在
家乡，香气萦绕在家乡，永远
不离不弃。

野菊花依旧， 我们却物
是人非。 我们没有野菊花的
定力， 陆续离开了生养我们
的家乡。家乡对于我们来说，

只是心灵的栖息地。现在，在
我的村庄， 除了老人就是孩
子。我的伙伴呢？他们此时此
刻是否想到家乡的野菊花开
了呢？

离开家乡时，二爷深情地
对我说：常回家看看。我默默
地点头。

我默默告别那些野菊花，

在心里轻轻地对自己说：野菊
开时我就回。

因为，我知道，野菊深处
是家乡。

永存心底的老地方

人生是一场经历，惊涛骇浪
也好，波澜不惊也罢，经历过，总
会在记忆中留下时光的一些印
迹， 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风景。

这其中肯定会有让你怦然心动
的一个或几个老地方。那里曾经
见证一段故事， 演绎一段情感，

抒写一段传奇。老地方是人生的
一个驿站， 那里停靠了你的灵
魂，灵魂永恒，所以老地方总会
有意无意地在你的心底闪现。

你的老地方可能是一个咖
啡厅、一家茶馆、一片小树林、一
条山谷……那些地方都具有神
奇的力量， 不论时间过去多久，

它们还是能够牢牢地攫住你的
心，让你的心底永远都会为它们
留下足够的空间，永远为它们留
下一扇通向过往的窗……

就像作家肖复兴所说的那
样：老地方就像老朋友，是人们
生活中一份永远的牵挂。 那时、

那景、那物、那人、那点点滴滴都
是我们的情感所依，都记录了我
们最真实的生活。 因为真实，所
以难忘；因为真实，所以挂念。

老地方的一草一木、一砖一
瓦都是有灵性的，能够与人的心
灵相通。老地方曾经发生的那些
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现在总会被
我们津津乐道，那些小事被回忆
这根线串联起来， 你就会发现，

每个琐事都是被情感打磨过的

珍珠，如今被串起来，竟然是那
么璀璨动人。

百草园是鲁迅的老地方、项
脊轩是归有光的老地方。任时光
荏苒，多年以后，我们还能通过
他们那些满含深情的文字嗅出
老地方的气息和温度，能够感受
到作者最强烈的感情宣泄。

在我的心底也有一个老地
方，那就是故乡老屋。虽然现在
它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我却经常
梦到它，经常在梦里回到它的怀
抱里， 在那里像从前一样生活
着，一家人贫穷却快乐着，劳作
却欢笑着……那里土墙灰瓦、绿
树成荫、石条小径、花坛锦簇。在
梦中经常回到老屋的厨房，总是
那么没有章法的出现，那土坯垒
制的灶台、 布满黑灰歪歪的烟
囱、烟囱上模糊不清的“小心灯
火”的条幅、杂陈的柴禾、还有正
忙碌的奶奶和烧火的我……仿
佛它就在我身边，仿佛我从来就
没有走远。

老地方是一坛陈酿，历久弥
香。

老地方是一首老歌，传唱不
衰。

独坐清晨或黄昏，就那么轻
轻拨弄一下岁月的琴弦，然后沿
着岁月之河回溯、返航，会有那
么一张旧船票能够让你涛声依
旧……

好好道别

韩剧《松药店的儿子们》

中，真风和慧琳青梅竹马，虽然
他们彼此有意，但是谁也没有说
出那个爱字。高中毕业时，真风
去参军，他们没有道别，后来慧
琳移居美国， 他们也没有道别。

可是世易时移，他们阴差阳错地
又成了邻居，但此时慧琳已是两
个孩子的母亲，他们那个没有说
出的爱字只能永藏心底。造化弄
人的是不久慧琳得了不治之症，

那天真风跟慧琳散步，终于彼此
吐露了心里最想说的话。那时慧
琳唯一的愿望只是要跟真风好
好道别。两人相拥的场景很令人
动容，可惜，那样的道别已经成
为永诀，多少遗憾永留心间。

“月有阴晴圆缺， 人有悲欢
离合，此事古难全”，离别自古关
情事。“离别”应该是一个多情的
字眼，离的是人，别的是影；但是
离不了的是心，别不了的是情。

不论是在影视镜头中，还是
在现实生活里，我们见惯了离别
的场面， 那些活生生的情感表
达， 总能够打动人心。“长亭外，

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样的场
景堪称经典，总会把情绪渲染到
极致。离别跟天气无关，只跟心
情相连。古人留下了大量有关离
别的诗句，哪一句不是情感的最
深表露呢？不论是小别、久别，还

是永别，离别总是牵动人心那根
最脆弱的神经。

桃花潭水，丈量着汪伦的深
情；渭城朝雨，淋湿了王维的祝
福；杨柳岸边，凌乱着柳永的惆
怅。与君离别意，是一种萦绕身
边的暗香，迟迟难以散开；是一
种纠结脑际的忧伤，久久挥之不
去； 是一种弥漫心间的情愫，永
远不可割舍。

前段日子，我们一些久别的
高中同学相聚，大家都在努力回
忆曾经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回忆
起高中毕业时的情景。大家却恍
然如梦，都觉得我们离别时太匆
匆，居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赠
言，那时，我们没有好好道别。所
以当小聚转眼又要别离时，大家
竟然都有了依依难舍之情，互道
珍重，期待重逢。

既然，离别不可避免，我们
就应该让离别变得洒脱从容。离
别不应总是失意的表达，离别更
应是充满诗意的演绎。

离别时刻，我们好好道别。说
出心中的爱，记住往日的情，带走
绵绵祝福，留下殷殷期盼。离别只
是人生的一次停顿， 是时光的一
段留白，是岁月的一份静美。

就像我们相信花谢总会花
开一样，我们坚信，离别之后就
是相聚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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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顶上的红丝布

他十多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是母亲含
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 不论再苦再累也供
他上学。他很是争气，考上了名牌大学，毕
业后在大城市找到工作， 并买了房子安了
家。从买房子的那一天起，他就在心里盘算
着把母亲从农村老家接来一起住。 可母亲
来过一次， 没住到一礼拜， 就非要回去不
可。她说，城里人来车往，吵吵闹闹，空气浑
浊，灰尘满街，哪里比得上农村的清净和新
鲜。更为重要的是，母亲的记性差，城里那
左拐右扭的道路很容易让她迷失方向。她
说，她看到那儿的高楼和车流，就会觉得心
里堵得慌，心里一慌就找不到路了。

他儿子出生后， 他母亲不得不来城里
照料孙子，不得不在她不喜欢的城里住下。

每天带孩子，忙中亦有情趣，累并快乐着。

但是，每天窝在楼上的家里，着实让人透不
过气来。母亲就想出去走走，再说，小孩子
多晒晒太阳，有益身体健康发育。

那一天， 母亲就抱着孙子， 到楼下转
悠，走着走着就不知不觉中出了小区。走了
一会，想到该回家了，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
了小区的大门……儿子和儿媳费了好大的

工夫才找到她们。其实母亲走的并不远，就
在马路对面的一个小区附近。

由于母亲不识字，也不会使用手机。他
就给母亲写了一张卡片，让她随身携带。卡
片上写着他家小区的名字和自己的手机号
码。他告诉母亲，如果迷路，语言又讲不清
楚的时候，就把这张纸片给别人看，好心人
就会帮她指路的。有一回，母亲又迷路了，

警察就是根据纸片上的号码给他打电话，

他把母亲接了回来。

他为此很是犯愁，很是担心母亲。那天
他经过一个建筑工地时， 看到工地上飘扬
的红旗，他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他从街上买了一块很宽的红丝布，回
家后，绑在一根长长的旗杆上，将旗杆竖在
了自己居住的楼顶上。 他带着母亲到四周
转了一圈， 发现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
那块红丝布。红丝布迎风飘扬，很是鲜艳醒
目。他告诉母亲，今后顺着红丝布的方向就
可以找到家。

从此母亲出门，时不时地抬头，只要看
到红丝布，她就觉得踏实安稳，再也不必担
心找不到回家的路。

陪母亲喝酒

文友阿磊为人豪爽，甚至
有些放荡不羁，喜饮酒且颇具
酒量，县城一圈文友，没人能
与他较量。 在酒的滋润下，阿
磊的诗也写得有声有色、有情
有意，常有佳作，每领风骚。

前天，文友聚会，阿磊又带
来了他的新诗，大家赞赏有加。

酒酣之际， 有人就夸他颇得太
白真传，斗酒诗百篇。他连忙摇
头说：喝酒与写诗无关。

我们几乎是同时问他：那
喝酒跟什么有关？阿磊端起酒
杯轻轻地晃了晃，将酒一饮而
尽， 然后扫视了大家一遍，笑
了笑说：跟母亲有关。他此言
一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停住
喧闹，一齐盯住了他。

阿磊细细地向我们介绍

起来。 他说他幼时家境贫寒，

家里只有逢年过节或来客人
时才会买酒。他小时候就知道
母亲爱喝酒，她母亲常说她闻
到酒香就想喝。但那时家里的
条件不允许她经常喝酒，再说
一个农村妇女喜欢喝酒，传出
去总会让人说三道四的。所以
母亲只有在过年时才能痛痛
快快地饮一次酒。平时来客人
时，即使剩下有酒，母亲也舍
不得喝，好留着再来客人时招
待。阿磊说，他从小就有一个
梦想，那就是等他长大后一定
让母亲天天有喷香的酒喝。

阿磊说， 他上班的第一个
月工资全部买了酒，送给母亲。

并且从那时起， 他就坚持每周
回老家一次，目的只有一个，那

就是陪母亲喝酒。 即使现在他
当了局长，不论公务再繁忙，他
还是坚持每周回老家一次。如
果要出差， 他必定在临走前和
回来后回家跟母亲相叙， 陪母
亲喝酒。阿磊自豪地告诉大家，

她母亲的酒量很大，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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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岁了，一次还能喝半斤。他说自
己开始时酒量并不行， 因为经
常跟母亲喝， 慢慢地酒量就练
大了。最后，阿磊叹了口气说，

母亲喜欢田园的生活， 不愿到
城里居住，要不然的话，他就可
以天天陪母亲喝酒了。

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在心
里为阿磊感动着。最后不知是
谁提议， 让大家为母亲干杯，

于是大家的酒杯就轻轻地碰
到了一起。

九十九度的爱情

他和她是在一个
Party

上认识的，因为
一杯水的缘故，她对他有了好感。当时他们
那帮年轻人正在谈论着有关爱情的话题。

他们大多数都还没有恋爱， 大家都在憧憬
着爱情的甜美与圆满。他显得有些低调，一
直坐在那里喝茶， 面带微笑地聆听众人的
谈话。于是，有人提议让他也畅想畅想自己
的爱情，其余人都随声附和。刚好，他倒了
一杯热水，面对众人的目光，他顿了顿，然
后轻轻地举了举手中的杯子，语出惊人，他
说爱情就像杯中的水，最多只有九十九度。

大家一片哗然，唯有她在静静地品味，那句
话莫名地俘获了她的芳心。

后来她成了他的妻子， 他们生活得很
是幸福。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爱到几分最

浓？情到几分最重？一直备受人们热议。有人
说爱情的最高境界就是圆满， 可是圆满又能
用什么来界定呢？ 而可以来界定的东西往往
没有最美的标准，因为人心总是存在偏差。

我宁愿相信他说的话， 爱情只有九十
九度。九十九度的热水还是热水，到了一百
度，热水则会变成水蒸气，飘散飘远。九十
九度已是极致，想要多一度热爱，也许会过
犹不及。

爱情重要的不是温度，重要的是幸福与
真实。就像那杯水被你啜饮，它会流过你的
血液，暖遍你的全身，那种真实无可替代。

纵然是物换星移， 九十九度还是液态
的水， 那么爱情定然会演绎出不朽的万年
传奇。

拥有九十九度的爱情，足矣！

吊兰的姿态

妻子爱侍弄花草，而对吊兰情有独钟，

以至于家里都快成了吊兰的世界了。 客厅
里、书房里、阳台上到处都有吊兰绰约的风
姿。 吊兰的生命力极强， 剪一截吊兰的枝
丫，随便插在花盆或其他器具里，浇过几遍
水后，它们就成活了，生长出一片鲜活的生
机来。

在妻子的影响下， 慢慢地我也喜欢上
了这种植物。 吊兰由于长时间生长在屋内
的缘故，它们总是显得那么脆生生的，给人
一种弱柳扶风、我见犹怜的感觉，不由得让
人对它们百般怜惜、呵护，生怕一不小心就
会对它们造成伤害。

没事时， 我总喜欢静静地观赏吊兰。喜
爱看它们柔柔的枝、嫩嫩的叶、浅浅的色、淡

淡的痕，不事粉饰，静如处子。总能让人心绪
平静，倍感安逸平和，给人以心灵的慰藉。

而我更喜欢的却是吊兰向下生长的姿
态。当别的花草都拼命向上，葳蕤出争宠的
娇媚时，而吊兰却俯下身子，向下延伸自己
的美丽。它们尽可能地把自己放低，向人们
传递着一份友好亲和的信息。 它们悬垂着
娇弱的身躯， 是那么得温顺， 而又楚楚动
人，不由得你不爱怜。

向下其实也是一种生长。 当吊兰的藤
蔓越来越长时， 妻子就自然地把花盆放到
高处；再长，再放到更高的地方，有的甚至
需要仰视才能欣赏。原来，俯下身子亲近人
们的， 人们反而会把它们放到可以仰视的
地方。向下的吊兰给我们最深的感动。

斜风细雨不须归

“蛰住茅舍躲寒冬， 忽见墙头柳色
葱。只待桃花红大地，金钩一副钓金龙。”

这是丁洪的一首《渔翁盼春》诗，诗中写
出了渔翁偶然看到墙头柳枝一片葱茏，

想象着待桃林尽染时， 又可抛钩垂钓的
那份愉悦而急切的心情。 是啊， 春回大
地，河水解冻，丽日和风，柳绿桃红，又该
是垂钓的大好时节， 那蛰伏了整整一个
冬季的钓瘾随着春暖花开而蠢蠢欲动，

心思早就系于那溪畔河边、 那野花柳岸
了。这是渔翁的心情，又何尝不是我的心
情呢？

在人世已跋涉了三十余载，生平只
有两大爱好，一者是写写画画，在方格间
尽情涂鸦，在键盘上辛勤播种，耕耘着自
己的文学梦。再者就是背负钓竿，觅一池
塘，垂钓鲜鲫活鲤，垂钓清风明月，垂钓
天光云影，垂钓时间，也被时间垂钓。我
一直以为写作与垂钓有着必然的联系，

是辩证的统一。写作其实就是垂钓，那笔
就是我们的钓竿，那墨水就是诱饵，那些

文字就是我们鲜活的鱼啊！ 垂钓也是写
作，那钓竿就是我们的笔，那河、湖、塘、

堰就是我们的稿纸， 那些鱼儿便是我们
永远也写不完的文字。于是，我一手握笔
写春秋，一手执竿钓岁月。其乐融融，其
情悠悠。

垂钓是一种乐趣，一种消遣，一种享
受。中华五千年历史，又有多少钓者留其
名。姜太公隐于悠悠春水，用心垂钓，“昔
日白头人，亦钓此渭阳。钓人不钓鱼，七
十得文王”（白居易《渭上偶钓》），姜太公
遇文王，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汪洋恣
肆的李太白也“闲来垂钓碧溪上”；郑板
桥“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陆放翁晚年痴迷于垂钓，“时人错把比严
光，我自是无名渔父”；陆龟蒙则把垂钓
当作是一生的乐事“一生无事烟波足，惟
有沙边水勃公”。

垂钓是大众情人，上至达官显贵，下
至庶民百姓；上至七旬老翁，下至黄口小
儿，无人不爱此行，无人不精此道。“千山

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
寒江雪”。柳宗元的一首《江雪》，为后人
描绘了一个经典的场景： 在冰天雪地的
江面，一位老翁独钓寒江，老者的那份毅
力、那份执着、那份洒脱，让人动容。他那
优美的姿势定格在那个雪天， 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的垂钓者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胡令能的《小儿垂钓》：“篷头稚子学垂
纶，侧坐莓台草映身。路人借问摇招手，

怕得鱼惊不应人。”对小儿垂钓的神情描
摹得惟妙惟肖。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
是一个钓迷，有一次可能运气欠佳，很久
钓不上鱼， 而旁边的大臣则接二连三地
有所收获，不由就有些龙颜不悦了。这时
善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的解缙，眉头一
皱，吟诗一首：数尺经纶落水中，金钩抛
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
钓龙。朱元璋一听，很是欢喜，钓着鱼钓
不着鱼也就无所谓了。 其实垂钓本就是
一种心情。钓着鱼就钓了一篓喜悦，钓不
着鱼，也钓了一天的安宁与闲适。垂钓者

都应该有这样的境界：扁舟沧浪叟，心与
沧海清（岑参诗句），这样才能真正领略
到垂钓的精髓与内涵。

远山有色，近水无声，自然万象，无
限风情。在如诗似画的景色中，垂钓真的
是一种绝妙的美差。 钓者的心中也就一
片澄明，这时，眼前只有美景，心中只有
钓事，那纷扰的争斗、那喧嚣的尘世早就
被抛之脑后。不觉中就超然物外，不愿归
去。“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那翩
飞的鹭鸶，夹岸的桃花，肥美的鳜鱼，让张
志和顿生此生何求、而不愿归去的想法。

尽管他的哥哥张松龄百般劝说： 乐是风
波钓是闲，草堂松桧已胜攀。太湖水，洞
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但这丝毫打动不
了他的心，于是“江湖”上从此多了一位
自得其乐的“烟波钓徒”：松江蟹舍主人
欢，菰饭莼羹亦共餐。枫叶落，荻花乾，醉
宿渔舟不觉寒。那种体验也只有钓者自知。

不须归就不须归吧！“阆苑有情千重
雪，桃李无言一对春。一壶酒，一竿身，快
活如侬有几人？”身陷囹圄的南唐后主李
煜也想幸福地去做一名钓者， 从此饮酒
垂钓，了此余生。但遗憾的是他也只能想
想而已。而我们可都是自由之身啊！那就
携酒背竿，浪迹“江湖”，管它今夕何夕，

就作自己的“钓仙”，岂不妙哉！

天 上 有 枚 黄 月 亮

阿花生在山村，长在山村。她见得最多的
就是山及山上的树和那些鸟儿们。 由于从小
家里穷，她小学才读了两年，以至于斗大的字
也认不了几箩筐。 所以当山里的那些妹子们
纷纷走出大山， 到山的那一边据说离山有好
几千里路的地方去打工，可她不敢去，她害怕
在那高楼林立的地方迷失方向。 但是每年年
终， 当那些外出的妹子们个个都花枝招展地
回来后，她真得很羡慕，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
的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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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那年，她嫁给了同村的一个男孩，看
来她的命永远只会跟大山连在一起。 正月初
八结婚，正月十六丈夫就到山外边去打工，一
直到腊月才回来。快整整一年时间呀！这个过
程中，从她怀孕，到生下女儿，只有她一个人
默默地承担。白天还好过，伺弄伺弄庄稼，平
整平整菜地，和那些阿妈、阿婆闲扯一些陈芝
麻烂谷子的往事，不觉中时间过得飞快。可一
到夜晚她就觉得心里发慌，不知怎么的，一到

夜晚总会有那么多的事情要想， 越想就越睡
不着，辗转反侧，难以入寐。每个夜晚，陪伴她
的就是天上的那枚黄月亮。

是的，山村夜晚除了天上的黄月亮，其余
的都静静地睡了。从月上树梢，到移至西窗。

阿花在默默地注视着那枚月亮， 她在望着月
亮的时候，感觉月亮也在望着她。她觉得月亮
是她的依托，心里所有想说的话都可以对它倾
诉，而月亮绝对是她忠实的听众，并且从不乱
言乱语，把她说的话和她心中的秘密传出去。

阿花的男人除了按时给家里寄钱外，很
少给家里写信。她那里很穷，只有翻过几座山
外的村部才有公共电话， 故她也很少给他打
电话，虽然她也知道他的手机号码。

天上的黄月亮圆了缺，缺了圆，十年的时
间就在黄月亮的转动中过去了。这期间，阿花
的公公、婆婆先后去世，她又生了一个儿子。

现在她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过日子。 丈夫
还是按部就班地打他的工。那年春节，她央求

丈夫可否不再出去了，丈夫说，不出去挣钱怎
么养活一家人。可自从那次出去后，丈夫有两
个春节都没有回家了，并且托人告诉她，春节
期间可以领到几倍的钱，所以就不回了。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日子还是那些日子。

她夜晚拥有的还是天上的那枚黄月亮。 有时
她在想，天上为什么不能多有几个月亮，那样
的话，夜晚不也像白天一样吗？那样就不用睡
觉，照样可以干些活儿了……

这段时间， 阿花发现总有一双眼睛在不
怀好意地盯着她， 她知道那是村里的一个游
手好闲的鳏夫；有几次，那个鳏夫私下地用言
语对她进行挑逗，甚至想对她动手动脚，都被
她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有一个夜晚，当她躺在
床上，正在望着月亮的时候，她看见窗外有人
影晃动，她知道是谁，就蹑手蹑脚地起来，倒
了一杯开水，然后，猛地打开窗户，把水可劲
地泼到窗外， 烫得那鳏夫嗷嗷直叫， 落荒而
逃。鳏夫得不了手，便在村里散布谣言，说阿

花的男人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把阿花甩了。

虽然她知道是鳏夫在造谣，但是，阿花的心里
还是第一次对丈夫起了疑心， 莫非丈夫真的
在外面有了女人， 要不怎么两年时间都不回
家呢？

那一天，阿花安顿好儿女，找来丈夫的手
机号，然后，就急急地翻过那几座山，给丈夫
打电话。电话接通了，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歌
声；一听歌声，阿花的心就乱了方寸，是丈夫
的手机，怎么会有女人在唱歌呢？难道他真有
别的女人？好一会，丈夫才接电话。阿花就哭
了，问他是不是有别的女人，要不怎么别的女
人接电话，还唱歌！好一会，丈夫才反应过来，

哈哈大笑， 说她是老土， 告诉她那是手机彩
铃。阿花还是不依不饶，追问他是不是有别
的女人，要不怎么两年都不回家。丈夫说自
己绝对没有别的女人，要有别的女人怎么还
会给她寄钱呀！阿花还是将信将疑。顿了顿，

她问丈夫，知道这些年她每个夜晚是怎么度
过的吗？丈夫不说话，她就说她每夜都在看
月亮，没有月亮的夜晚她也在想月亮。说着
说着，阿花禁不住抽泣起来。丈夫可能是怔
了怔，然后坚定地说，今年过年他一定回家，

要陪她一起看月亮。听了男人的话，阿花再
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号啕大哭起来，也不管
旁边还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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